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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佘山镇红色物业赋能社区治理

“微更新”解锁居民“幸福密码”

细微之处听民声
“关键小事”即“民生大事”

士弘居民区下辖的士弘苑、士辰

苑、士清苑 个小区建于    年，

随着入住率不断提高，公共空间功能

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想有个遛弯

赏花的地方”“电动车充电实在太难

了”……这些声音，被定期走访的红

色物业专员一一记录。作为居民区党

总支深入群众的“神经末梢”，专员们

通过入户“拉家常”建立信任关系，从

而精准捕捉到居民的真实需求和意

见建议。比如士弘苑内有一片闲置空

地可以改造为小花园供居民休闲娱

乐；再比如 个小区电动车充电桩不

足，导致飞线充电屡禁不止，充电桩

亟待增设。听进去、记下来、放在心

上，红色物业专员整理形成《居民需

求清单》，是居民们日常生活中最细

微却也最迫切的诉求，成为居民区党

总支工作的着力点。

协同发力治民生
“微更新”激活社区“善治链”

面对居民的急难愁盼，士弘居

民区党总支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启

动“红色协调机制”，召集居委会、物

业、居民代表等多方力量共商共治，

将民生诉求转化为改造实景。针对

居民提出的“小花园改造”建议，党

总支按照“物业改造  党员志愿者

引领  居民认领  物业兜底”的闭

环模式，即物业购置花苗、铺设步

道；党员志愿者带头认领养护；居民

自愿参与浇水管理；物业养护队伍

定期维护。短短一个月，曾经荒废的

角落焕然一新，变身成为小区“网红

小花园”。而在电动车棚建设过程

中，居民区党总支牵头协商选定不

影响通行的空地，协调物业承担充

电设施建设成本，配备智能充电桩

同时严格按照消防标准配置灭火

器，还同步开展“安全充电”入户宣

传行动，进一步强化居民安全意识。

“微治理”赢民心
党建引领推动社区蜕变

改造虽“微”，却实实在在提升了

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小

花园迅速成为全龄段居民的社交空

间，老人带孩子晒太阳，邻里散步闲

话家常，年轻人在社交平台分享“我

家门口的美景”。新的电动车棚投入

使用后，楼道更加整洁了、安全隐患

也消除了，居民纷纷表示“晚上睡得

踏实了”。随着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

作不断深入，“红色物业专员”成为

沟通桥梁，居委会、物业从“各自为

战”转向“协同作战”，形成“需求共

议、资源共享、问题共解”的良好治

理格局。 通讯员陈岚记者郭爽

在松江区佘山镇士弘居民区，一片约 50平方米

的荒芜空地，悄然变身四季有花的“七彩小花园”；曾

经电动车挤占楼道充电隐患突出的问题， 随着智能

充电车棚的新建而化解……

这些变化的背后， 是居民区党总支坚持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的生动实践。 通过“红色物业专员”机制

精准捕捉民生需求，以“微更新”“微治理”为切口，推

动居民幸福感从“住进来”向“住得好”蜕变。

改造前 改造后

杨浦区某小区  号楼建成于

    年前，两部电梯因使用年限较

长，频繁出现故障，经检测需整体更

换。    年至     年，小区业委

会通过法定程序，最终“按楼层分价

自筹资金”方案获多数业主同意，确

定电梯更新费用由业主分摊。业主

 、 认为该决议违法，拒绝应支付

    余元的旧梯更新款，双方由此

涉诉。

案件的核心争议集中在三点：

一是电梯更新费用是否应优先使用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二是业主大会

的召开程序是否合法；三是业委会

是否有权要求业主以现金方式缴纳

费用。

维修资金的优先使用义务。业

主 、 主张，根据民法典第    条

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电梯更新费用应优先从维修资金

中列支，业委会启动自筹，构成违

法。但法院查明，案涉楼栋为商售

混合比较特殊的性质，部分业主维

修资金账户余额不足，且维修资金

使用需全体业主分摊补足，评估下

来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达成共识，故

业委会前期论证后认定该方案不具

可行性。

法院指出，法律虽规定维修资

金“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但并未禁

止在特定的情况下业主通过集体决

策选择自筹方式。《上海市住宅物业

管理规定》亦明确，维修资金不足或

无法使用时，业主可自行筹集。因

此，业委会未违反强制性规定。

业主大会的程序合法性。业主

 、 提出，业委会以“业主代表会

议”替代业主大会，且未公示换梯小

组名单、招投标文件，表决中“视为

同意”的方式缺乏依据。法院审理发

现，业委会已通过张贴通告、居委会

见证等方式履行通知义务，回收的

   张表决票中，同意自筹方案的

业主人数及专有面积占比均超

   ，符合民法典第    条“双三

分之二以上参与表决、在参与表决

的其中“双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的要

求。关于“视为同意”的争议，法院认

为，根据小区管理规约，业主在规定

期限内未反馈意见的，可视为同意，

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

已充分保障业主参与权。

业委会的权限边界。业主 、 

认为，业委会未经业主大会明确授

权，擅自要求以现金方式缴纳费用，

且未提供监管账户，构成越权。法院

指出，业委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

机构，有权依据生效决议组织费用

收取，且案涉资金由居委会监督使

用，并未损害业主权益。此外，业委

会已公示资金使用明细，业主可随

时查询，符合《物业管理条例》关于

资金监管的要求。

杨浦法院一审判令被告限期支

付应分摊的电梯更新费用。二审法

院上海二中院驳回业主  、 上诉，

判令业主 、 按决议支付费用。判

决指出，法律未禁止业主就专项事

项自筹资金，业委会已履行维修资

金可行性论证义务，业主大会程序

合法，决议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法院的判决既维护了业主大会

决议的效力，也明确了业委会的履

职边界：一方面，业主需尊重集体决

策，不得以个人异议对抗合法决议；

另一方面，业委会必须严格遵循法

定程序，充分论证方案可行性，保障

业主的参与权与监督权。

小区旧梯更新改造的大背景

下，此案为平衡个体权益与集体利

益提供了司法参照，也为破解“电梯

更换难”提供了法治路径———唯有

通过规范的业主自治、透明的程序

运作、合理的利益平衡，才能推动老

旧小区治理从“矛盾频发”走向“共

建共享”。 黄友健

大楼电梯更换引发业主权益纠纷诉讼
社 ·区 ·说 ·法

近日，由上海宝冶承

建的衢州三馆项目凭借

其在绿色项目管理领域

的卓越实践与创新成果，

成功斩获“    年度

    绿色项目管理卓

越实践奖”。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    ）设立的“绿色项

目管理卓越实践奖”，旨

在全球范围内表彰在项

目管理实践中，将可持续

发展原则与项目管理知

识体系完美结合，并取得

显著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标杆项目。

衢州三馆项目作为

衢州市重要的文化地标

与民生工程，自规划建设

之初，便确立了“绿色引

领、智慧赋能、精益建造”

的核心管理理念。项目团

队将绿色、低碳、环保的

可持续发展思想全方位、

深层次地融入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即前瞻性绿

色规划与设计融合、全过

程精细化绿色施工管理、

卓越的绿色供应链与合

作伙伴管理、风险预控与

持续改进机制，确保绿色

项目管理贯穿项目始终。

衢州市体育中心工

程是浙江省重点项目，承

载了建设“活力新衢州、

美丽大花园”的战略目

标，总用地面积    亩，

主要包括“一场三馆”，分

别是  万座席体育场、 

万座席体育馆、    座

席游泳馆和综合训练馆。

目前，体育场已完成竣

工，三馆正在建设中，预计年底

竣工，建成后将成为衢州市体育

产业聚集地和城市新地标，为城

市体育事业的蓬勃兴盛注入源

源不竭的动力，开启无限广阔的

发展愿景。 （岳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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